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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写明主送单位的全称 

二、案件或者问题的来源 

写明本院在办理案件或者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该单位

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提出检察建议的有关情况。 

三、依法认定的案件事实或者经调查核实的事实及其证据 

写明依法认定的案件事实或者经过调查核实后查清的事实

及证据。对事实的叙述要求客观、准确、概括性强，要归纳成几

条反映问题实质的事实要件，然后加以叙述。 

四、存在的违法情形或者应当消除的隐患 

阐明该单位存在的违法情形或者隐患，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或

者执行活动中存在的普遍性、倾向性违法问题或者其他重大隐患；

制度不健全、不落实；存在管理监督漏洞；民间纠纷问题突出；

不依法及时履行职责；需要给予有关人员行政处罚、政务处分、

行业惩戒或者追究司法责任等问题。 

五、建议的具体内容及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文件等的



规定 

写明建议的具体内容及依据。意见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，切

实可行，要与以上列举的问题紧密联系。检察建议引用依据有两

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检察机关提出建议的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，

另一种情况是该单位存在的问题不符合哪项法律规定和有关规

章制度的规定。 

六、被建议单位提出异议的期限 

告知被建议单位可以提出异议及提出异议的期限。 

七、被建议单位书面回复落实情况的期限 

    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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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院 印） 

 

 

 

 

 



制作说明 

 

一、本文书根据《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》第九条第

四项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针对执法、司法机关

在刑事诉讼活动或者执行活动中存在的普遍性、倾向性违法问题

或者其他重大隐患，以及有关单位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

出检察建议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发送被建议单位，一

份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，并可根据抄送对象增加印制份数。 

三、本文书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